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布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布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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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廷酒店投資 
（根據香港法例按日期為二零一三年五月八日之信託契約組成， 

其受託人為朗廷酒店管理人有限公司） 

與 

朗廷酒店投資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270) 

 

完成以股份合訂單位 

支付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期間之 

酒店管理費用及許可費 

 

茲提述信託集團日期為 2018 年 2 月 20 日之公布（「該公布」），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布所用詞彙與該公布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欣然宣布，有關支付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止六個月期間之管理人費用所發行

的股份合訂單位已獲聯交所批准上市及買賣。合共 10,660,355 個新股份合訂單位已於

2018 年 2 月 21 日配發及發行予 LHIL Assets。 

 

 

承董事會命 

朗廷酒店管理人有限公司 

與 

朗廷酒店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羅嘉瑞  

 

香港，2018 年 2 月 21 日 

 

於本公布日期，非執行董事為羅嘉瑞醫生（主席）及羅俊謙先生；執行董事為

葉毓強先生（行政總裁）；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夏如博士、蘇耀華先生及黃桂林

先生。 


